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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 检查标准 检查计划

1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排放污染物的

企事业单位及其

他生产经营者的

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2.《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排

污单位应当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如实反

映情况，并按照要求提供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台账

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相关材

料。 

现场检查

每年不超

过 4 次

按照《排污许可

管理条例》相关

要求，重点检查

排污单位排放口

与许可证匹配情

况、总量排放及

达标情况、执行

报告提交情况、

环境管理台账建

立情况、自行监

测 要 求 落 实 情

况、排污信息公

开情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2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设计、

施工、验收、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情况，以及有关

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确定的其他环

境保护措施的落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

第二十条第一款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列入名

单企业年

内最多检

查 1 次

建设项目中防治

污染的设施，是

否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

用。防治污染的

设施是否符合经

批准的环境影响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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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的行政检

查 

评 价 文 件 的 要

求。

3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水污染防治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

正）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

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

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有义务为被检查的单

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第五十条第三款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城

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

查。 

    2.《西安市水环境保护条例》（2022 年修正）第

三十五条第三款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查。 

每年对企

业检查频

次不超过

4 次

1.检查涉水企业

污染物达标排放

情况； 2.检查涉

水企业污染物处

理 设 施 运 行 情

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4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黄河流域各类

生产生活、开发

建设等活动的监

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2023 实施）

第一百零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黄河流域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黄河流域管理机构及其所属

管理机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职责

分工，对黄河流域各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公开黄河保护工作

相关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单位和个人参与和

监督黄河保护工作提供便利。单位和个人有权依法获

取黄河保护工作相关信息，举报和控告违法行为。 

全年不超

过 2 次

结合项目环境影

响 评 价 文 件 要

求，对施工期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5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渭河流域各类

保护、开发、建

设活动进行监督

1.《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2022 修订）第一百

零一条 县级以上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分工，对渭河流域各类保护、

全年不超

过 2 次

结合项目环境影

响 评 价 文 件 要

求，对施工期环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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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开发、建设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渭河流

域自然资源、污染渭河流域环境、损害渭河流域生态

系统等违法行为。根据渭河生态区保护的需要，设区

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建立综合执法机构，

或者依法委托有关保护管理机构进行执法。 

境保护对策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

要求开展

6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企事业单位

及其他生产经

营者大气污染

防治的行政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正）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

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

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

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

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

商业秘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正）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锅炉生产、进

口、销售和使用环节执行环境保护标准或者要求的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或者要求

的，不得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 

    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3 年修正）

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主

管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

按照阶段

性防控重

点和双随

机要求，每

家涉气企

业全年检

查次数不

超过 5 次

涉气企业污染物

达标排放情况； 

涉气企业污染物

处理设施运行情

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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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可以随机现场检查。被

检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部门应当为被检

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保守技术秘

密和业务秘密。 

    4.《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修正）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环境保

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并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

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督

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

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

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5.《西安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修正）

第四十一条  负有扬尘污染防治管理监督职责的

部门应当依法对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现场检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组织相关管理部门实施联

合执法检查。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检查

工作，如实提供相关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执法

人员的检查。

7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非道路移动

机械大气污染

防治的行政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正）第五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农业行政、水行政等有

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

进行监督检查，排放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按照阶段

性防控重

点和双随

机要求，每

家涉气企

涉气企业污染物

达标排放情况； 

涉气企业污染物

处理设施运行情

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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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安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防治条例》（2020 修订）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会同交通、住建、城管、水行政、

农业、资源规划等部门在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地、

停放地，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

监督抽测。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

积极配合。

业全年检

查次数不

超过 5 次

8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机动车大气

污染防治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正）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

修地对在用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

督抽测；在不影响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遥

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予以配合。 

    2.《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3 年修正）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对在用机动车的污染

物排放状况进行检查和检测。县级以上生态环境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不影响

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对行驶中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状况采用遥感监测等方式实施抽检。抽检不得收取

费用。被检查、检测和抽检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

以配合。 

    3.《西安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防治条例》（2020 修订）第二十七条 生态环境主

机动车监

督检查主

要针对车

辆排放状

况，不涉及

企业检查。

《汽油车污染物

排放限值及测量

方法(双怠速法及

简易工况法）》

(GB18285-2018） 

《柴油车污染物

排放限值及测量

方法（自由加速

法 及 加 载 减 速

法）》（GB3847-

2018）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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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可以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对在用

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也可以会

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用电子监控、摄像拍

照、遥感监测等方式，对在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污染

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被抽测车辆的所有人或

者使用人应当配合检查。

9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企事业单位

及其他生产经

营者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2020 年修订）第二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有

权对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

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

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

资料。 

    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品、

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

料等措施。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

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一年不超

过 4 次

1.检查相关企业

工业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措施落实

情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10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企事业单位

及其他生产经

营者噪声污染

防治的行政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

订）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

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

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

守商业秘密。 

一年不超

过 2 次（噪

声涉及投

诉较多，部

分问题企

业检查频

次可能较

高）

1.检查夜间施工

是否办理夜间施

工证明； 2.检查

工业企业、商业

固定设备噪声是

否达标排放。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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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

九条第一款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噪声

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噪声的

单位或者场所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

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实

施检查的部门、人员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

应当保密。 

    3.《西安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修正）第四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

管理部门有权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产生环境噪声的现场进行检查。实施现场检查时，

应当有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并出示行政执法证

件。 

    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

真实资料，不得拒绝、阻碍检查。

11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生产、销

售、使用和进出

口等活动的行

政检查

1.《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2023 年修订）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

二款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监

督检查，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就执行本条例规定的有

关情况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的生产、经营、储存场

所进行调查和取证；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全年不超

过 2 次。

检查相关企业消

耗臭氧层物质使

用备案情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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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必要资料，不得拒绝和阻碍。 

    2.《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2019

年修正）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商务主管部门、海关等有关部门有权依法对进出口

单位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被检查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资料，不

得拒绝和阻碍。检查部门对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商业

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12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生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的单

位转产、停产、

停业或者解散，

处置方案备案

情况的行政检

查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公布 2013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  生产、储

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

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不得

丢弃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

未依照规定处置的，应当责令其立即处置。

每年对企

业检查频

次不超过

4 次

1.配合安全生产

监督部门开展涉

危险化学品企业

检查。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13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土壤污染防

治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

八条第三款 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合相应的水质

标准，防止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污染。地方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农村、水利主

管部门加强对农田灌溉用水水质的管理，对农田灌

溉用水水质进行监测和监督检查。 

每年对企

业检查频

次不超过

4 次

1.检查土壤重点

监管单位土壤污

染防治措施落实

情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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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条 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

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农用地地块，

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 

    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污染物含量超过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农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并

按照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管理。 

    第七十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

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有权对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活动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取样，要

求被检查者提供有关资料、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被检查者应当配合检查工作，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必要的资料。 

  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

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七十九条 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监督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履行防治土

壤污染的法定义务，防止其发生可能污染土壤的事

故；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尾

矿库土壤污染防治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定期评估，发

现风险隐患的，及时督促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采

取相应措施。 



- 10 -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

向沙漠、滩涂、盐碱地、沼泽地等未利用地非法排

放有毒有害物质等行为的监督检查。

14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核技术利用

单位放射性污

染防治的行政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

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

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互通信息，

密切配合，对核设施、铀（钍）矿开发利用中的放

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和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

互通信息，密切配合，对本行政区域内核技术利用、

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

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应当出示证

件。被检查的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

资料。监督检查人员应当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秘

密和业务秘密。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和部位进行

检查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守国家秘密的规定，

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2.《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2019 年修订）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和阻碍。 

对二类以

上射线装

置使用单

位和三类

以上放射

源使用单

位每年检

查不超过

1 次。

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放射性污

染防治法》《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许可管理办

法》检查核技术

利用单位相关法

律 法 规 执 行 情

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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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

法》（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 号公布 2021 年修正）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应当对辐射工作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的问

题，应当提出书面的现场检查意见和整改要求，由

检查人员签字或检查单位盖章后交被检查单位，并

由被检查单位存档备案。

15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放射性废物

处理、贮存和处

置等活动的行

政检查

1.《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12 号公布）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对放射

性废物处理、贮存和处置等活动的安全性进行监督

检查。

对涉放射

性废物处

理、贮存和

处置活动

的单位每

年检查不

超过 1 次。

依据《放射性废

物 安 全 管 理 条

例》检查涉放射

性废物处理、贮

存和处置活动单

位相关法律法规

执行情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16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备案的环境

应急预案行政

检查

1.《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 号）第二十一

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备案的环

境应急预案进行抽查，指导企业持续改进环境应急

预案。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抽查企业环境应

急预案，可以采取档案检查、实地核查等方式。抽

查可以委托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汇总分

析抽查结果，提出环境应急预案问题清单，推荐环

境应急预案范例，制定环境应急预案指导性要求，

加强备案指导。

对列入名

单企业年

内最多检

查 1 次

是否按照实际编

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并落实

环境安全制度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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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危险废物意

外事故的防范

措施和应急预

案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2020 年修订）第八十五条 产生、收集、贮

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

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应当进行检查。

每年不超

过 4 次

检查产生、收集、

贮存、运输、利

用、处置危险废

物的单位防范措

施落实情况和应

急预案备案情况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18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分局

对企业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活

动的行政检查

1.《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24 号公布）第二十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

露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受理社会公众举报，依法

查处企业未按规定披露环境信息的行为。鼓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开展监督检查。

对列入名

单企业年

内最多检

查 1 次

是否按规定开展

信息披露。

按照年度执法检

查计划及“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

要求开展


